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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（輔助）宣告之目的與服務對象

設籍本市，年滿65歲以上老人有受監護（輔助）宣告之必要者。

服務對象

目的

為保障因心智障礙或患有失智症、嚴重精神疾病，無法像一般人了
解他人意思而作出辨識、判斷的人。透過法院選定一個監護人或輔
助人，來代理或協助其作法律上的決定。

1
1 加強對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權利的保障及維護交易安全，
尊重本人決定權，帶來更多福祉，創造更符合人性的生活環境。

2

2

1 經法院裁（選）定本府或本局為監護人或輔助人之年滿18歲以上身
心障礙者、由本府或本局代行監護職務之監護宣告身心障礙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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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/本局服務對象來源

來源

本局主動
聲請

本局被動
接受裁定

法院未函詢
逕行裁定

法院函詢本局是否願意擔任監護、
輔助或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

依實務經驗建請優先考量四親等內親屬擔任

1. 本人
2. 配偶
3. 四等親以內之親屬
4. 最近一次與當事人

同居的其他親屬
5. 檢察官、社會局

(處)或社會福利機
構

6. 輔助人
7. 意定監護受任人或

其他利害關係人

聲請人資格

戶政通知
監護人死亡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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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/本局112年至113年服務案量

案
量

項目
112年 113年

身心障礙者 年滿65歲 身心障礙者 年滿65歲

監護宣告 84 16 88 14

輔助宣告 32 3 40 3

代行監護 4 0 5 0

年度總案量 120 19 133 17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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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/本局112年至113年服務案量

案
量

項目 112年 113年

監護宣告 100 102

輔助宣告 35 43

代行監護 4 5

年度總案量 139 150

新
增
案
量

項目 112年 113年

監護宣告 5 8

輔助宣告 1 5

新增總案量 6 13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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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及輔助業務：核心價值與職務範圍

輔助人
職務範圍

監護人
職務範圍

依民法第15條之2應經輔助人同意之法律行為

一、為獨資、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。
二、為消費借貸、消費寄託、保證、贈與或信託。
三、為訴訟行為。
四、為和解、調解、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。
五、為不動產、船舶、航空器、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、
設定負擔、買

賣、租賃或借貸。
六、為遺產分割、遺贈、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。
七、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，所指定之其他行為。

4-1

「輔助決定」取代
「替代決定」

維護案主
最佳利益

跨網絡
資源連結

核心價值

定位

監督及保障

尊重其意願

5



監護人及輔助人職務上的困境4-2

【個案家屬的角色】

【生命終點選擇】

【多管閒事】

【家屬的敵人】

【打擾者】

【監護人=撫養義務人?】

【我是誰?我在哪?我能做什麼?】

【不動產經紀人?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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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輔助業務之制度說明

定期
訪視

5-1

權益推
動小組
與研習

⚫ 接獲法院裁定確定證明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，擬定服務計畫。內容包括：

1.提供服務項目、金額、財產支用額度及全年度所需服務財務概算。

2.執行計畫所需費用，由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財產負擔之。

3.無財產者，生活照顧及護養療治費用由戶籍地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辦理。

擬定服
務計畫

⚫ 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應至少每月訪視居住於社區之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1次。

⚫ 對安置於機構之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，至少每年訪視1次，並留有紀錄。

⚫ 定期將前1年度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名冊與服務概況，提報縣市權益推動小組備查。

⚫ 執行監護或輔助職務相關工作人員，每年應接受與業務相關之研習活動。

⚫ 視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需求，邀集具有社會工作、醫護、法律、財稅、會計或地政等專家學

者與相關社會福利機構或法人代表，諮詢執行監護或輔助職務事宜。

⚫ 應編列預算支應執行業務所需相關費用。

連結資源
編列預算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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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案例分享：監護—照顧機構轉換

基本
資料

5-1

案件概況

⚫ 案主年邁在臺無親屬，中國尚有一位親姊

⚫ 罹患失智症、精神分裂症，講話無邏輯、無現實感，

行動需他人扶持方能行走

⚫ 由雇主協助聘僱看護全日照顧，安置於精神專科醫院

98.01.14  經法院裁定禁治產

98.04.28  法院裁定本局為監護人

103.10.15 本局考慮轉換機構，精神專科醫院反對，並
請本局待中國親屬回台後共同研議

103.12.24 胃出血、肺部感染住院

104.01.29 出院返回原機構

104-106 途中多次胃出血進出醫院

106.07.14 聘請老師評估轉換機構

106.08.01 轉換機構

決策困難點

轉換機構主因

◆每月開銷高達10萬餘元

◆案主年邁，牙口不好及胃
病嚴重，機構伙食不適合，
且案主反覆進出醫院時，
機構亦未立即通知本局

◆看護照顧不佳，有壓瘡舊
傷，頻繁使用塞劑協助排

便

◆案主將看護視為母親，若
轉換安置機構將辭退看護，
對案主身心照顧勢必造成
影響，是否應依監護人職

責轉換安置機構？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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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案例分享：監護個案醫療決策

氣切、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

113.8.28休克送至醫院急救，插氣管、鼻胃管及尿管

113.8.29機構人員以關係人簽署病危通知單

113.8.29診斷罹患乳癌第四期，且擴散至肝臟、胸椎

113.9.20 醫院提供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」及「安寧共同照護」
說明書

113.9.24診斷為呼吸依賴，建議轉至呼吸照顧病房

114.1.17癌細胞擴散，導致腎衰竭，已達洗腎標準

基本資料

醫療決策困難點

5-2

113.8.29
確認癌細胞為良性、惡性
→是否進行「切片檢查」

◆切片屬侵入性治療

113.09.04
插管即將滿14天

→是否需進行「氣切」
◆氣切後對於個案之影響

113.09.23
醫生建議安寧照護

→是否簽署「不施行心肺復甦
術」及「安寧共同照護」
◆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

114.02.03
腎衰竭

需在「洗腎/內科治療」二擇一
◆洗腎後的影響及安置

⚫ 案主53歲，女，設籍臺北市，領有第1、3、5類極重

度身障證明

⚫ 因其養母、女兒皆已亡故，故法院裁定由主管機關擔

任其監護人，原安置於機構

執行歷程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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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案例分享：監護個案之醫療決策、監護權

⚫ 49歲，男，設籍臺北市，安置於機構

⚫ 個案監護人原為苗栗縣，104年轉安置於新北機構，故苗栗

聲請改定監護人，且法院裁定由本局擔任監護人。

⚫ 本局考量案主尚有四等親之家屬，且居住於新北市，故本

局提出抗告；法院認家屬不適任擔任個案之監護人，且評

估個案戶籍地屬本局，故裁定抗告駁回。

自費醫療、急救同意書、監護權轉移議題

基本資料

執行困境思考點

◆醫療決策不一致
家屬決定不急救

v.s.
監護人評估應進行急救

◆財務管理壓力
單次手術費用12-14萬，且
後續開銷無法預估，須立即
評估是否有足夠資金可支應114.1.20  昏迷送醫，診斷為左側肺積水。

114.1.21  血氧降低，需簽署手術及插管同意書，機構不願以

關係人簽屬，且家屬不願搶救。

114.1.22 肺部積水嚴重，肋骨第8至9節錯位，且出血嚴重。

114.3.12 家屬認為本局控制法院將監護人裁定予本局，認本

局執行職務時未符合個案最佳利益，欲爭取監護權。

◆監護權爭議
家屬爭取監護權

→家屬是否適任擔任監護人

5-3

執行歷程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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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案例分享：輔助個案積欠銀行費用

基本資料

個案積欠銀行信用卡費用，銀行提請民事訴訟

執行歷程

5-4

113.10.24  第一次開庭，因個案擾亂法庭秩序無果，開庭前輔
助人未收到開庭通知。

113.11.29  輔助人收到開庭通知書
113.12.25 第二次開庭，個案持續擾亂法庭秩序，無果，法官

請輔助人與個案確認消費明細。
114.01.10 輔助人函請5間保險公司提供相關資料。
114.01.24 因保險公司尚未回復資料，電詢可否延後開庭遭拒
絕。
114.02.04 輔助人協助個案提出陳報狀。
114.02.06 第三次開庭，陳報狀僅能陳述個案部分保險消費資

料，無果。
114.03.18 輔助人再次提出陳報狀。
114.03.20 第四次開庭，法官後續將宣示判決。

⚫ 47歲，女，領有第1、7類重度身障證明

⚫ 個案先生亦為身障者，法院評估無適合之親屬可擔任輔助

人，113年裁定由主管機關擔任輔助人。

執行困境思考點

◆一般保險消費非屬民法第
15-2條列應經輔助人同意
之行為，且112年9月前

繳費皆正常

◆爭議消費投保時，個案非
受輔助宣告之人，且調查
案件事實非本局權責

◆受輔助宣告人不等同於無
行為能力之人

◆即使輔助人竭盡所能，
實務上恐仍無有利證據

◆法官應可依法逕行事實
蒐證並依其行為能力量刑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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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案例分享：輔助個案不願接受輔助人協助

⚫ 27歲，女，領有第1類重度身障證明，與案夫同住，

案夫罹患思覺失調症，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。

⚫ 原由案夫提出監護聲請，指定自身為監護人。

⚫ 然因案夫亦為身障人士，法院考量個案財產管理及重

要法律行為之決策品質，於民國109年裁定本局及其

案夫共同擔任輔助人。

依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執行成年人監護或輔助職

務注意事項」，每月至少訪視居住於社區之受監護或

輔助宣告之人1次，瞭解其接受生活照顧及護養療治情

形。

本案因案夫對網絡單位及政府資源高度不信任，及對

於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掌控，導致服務難以進行，使實

務上主管機關難以履行輔助人職責。

5-5

基本

資料

執行困境

執行困境思考點

◆目前僅能調整服務模式，
以電訪取代實際訪視，實
務上本局無法履行輔助人

職責

◆主管機關須依法規執行左
述輔助人職責，但個案家
屬抗拒，自認了解社福資
源，不須本局聯繫訪視

◆向議員陳情本局訪視為騷
擾行為

◆法院裁定前是否了解個案
(含案家)接受輔助或監護之
意願?或客觀上期待社會局

發揮甚麼功能?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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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案例分享：監護宣告個案之欠費

⚫ 41歲，男，領有第1、3、7類極重度身障證明，

安置於機構。

⚫ 法院評估個案之親屬不適合擔任監護人，故裁

定由主管機關擔任其監護人。

監護宣告個案積欠機構費用、家屬不願出面處理

5-6

基本資料

111.06.30  機構寄送存證信函予家屬

111.07.27  召開個案研討決議再次發存證信函

111.08.30 機構再次寄送存證信函予家屬

112.06 機構協助聲請監護宣告。

113.07 法院裁定本局為個案之監護人。

執行歷程

執行困境思考點

◆個案家屬不願支付安置
費用，法院裁定本局為監
護人，可能會成為家屬規

避撫養義務的漏洞?

◆監護人僅係協助管理受
監護宣告之人財產，無須
以自身財產清償受監護宣

告之人債務

◆依民法第1115條得向扶
養義務人索取相關費用，
惟扶養義務人常因故無法
繳納扶養費或強制執行無
結果之情形，使受監護宣
告之人之安置費用由主關

機關協助支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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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案例分享：輔助個案疑似涉及刑事案例

⚫ 27歲，男，領有第1類輕度身障證明。

⚫ 原由養母擔任輔助人，因個案對養母言語及暴力威脅，

遂終止收養關係並辭任輔助人，法院於民國108年裁

定由主管機關擔任其輔助人。

5-7

基本資料

執行歷程

108 個案因刑事案件入監服刑

113.11.30  出監，出監後表現尚可，積極求職

114.01 出現聯繫困難，欲詢問個案詳細家庭資訊
皆不願透漏

114.2.11 社群影片發現個案疑似有竊盜行為，予個
案約面訪皆遭拒絕或未出現

114.03.14 個案表示竊盜行為為案第所為，經洽派出
所、戶政等單位，皆無法確認其言真偽

執行困境思考點

◆受輔助宣告者仍具有限
行為能力，但非無刑事責

任能力

◆依民法第15-2條規定及
本局僅為輔助人，故欲確
認及查調個案資訊有困難

◆個案配合度低，且交友
網絡複雜、財務狀況不明、
住居所無法確定、行蹤不
明，導致各項服務皆難以

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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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案例分享：監護個案家屬溝通及財產處置

⚫ 女，患有重度失智症，喪偶育有4子1女，案長子無意

願擔任監護人，法院考量案主子女因照顧及財務問題

長期不睦，於107年裁定本局為監護人(106年度監宣

字第279號裁定)

5-8

基本資料

執行歷程

107.04 本局提出抗告，有關監護宣告人之生活、護
養、療治事項之監護改由其子女擔任，其餘
有關財產管理、使用、收益及處分事項之監
護職務由本局單獨執行。

107.12.12  法院裁定身體照護由其子女共同負責執行，
財產管理由本局負責，其名下不動產由本局
聲請處分，售得款項辦理信託專款專用，每
月撥付支應照護費用。

執行困境思考點

◆家屬對照顧費用支付、
財產處置及照顧方式意見
持續分歧，致使本局耗費
相當多時間、人力協調

◆不動產買賣及信託處理
非本局專業，須經多方評
估，期間家屬拒絕配合相
關變賣評估作業，造成本

局執行困難

◆個案有子女照顧且照顧
者願意擔任監護人，若因
家屬不睦而裁定本局為監
護人，本局無法有效協調
處理子女間爭執，且對個
案照顧並非為最佳選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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